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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事務委員會秘書 

 

建議成立「增加安老院舍宿位事宜小組委員會」 

 

人口老化，面對香港資助安老院舍宿位嚴重不足問題，最新公佈的資助護理安老院宿位輪候

時間約為 19 個月，情況十分不理想，需要社會及政府進一步討論及處理。因此，我們根據《內

務守則》第 22(s)條，建議福利事務委員會成立「增加安老院舍宿位事宜小組委員會」，並按《內

務守則》第 22(u)(ii)條，建議職權範圍、工作時間表、工作計劃如下： 

 

擬議職權範圍下： 

 

研究及跟進增加安老院舍宿位的措施，並作出建議。 

 

擬議工作時間表： 

 

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時間表根據《內務守則》第 26(c)條所訂明「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

起計 12 個月內完成工作，並向內務委員會或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。若小組委員會認為

有需要在該 12 個月過後繼續工作，該小組委員會應（在由事務委員會委任的情況下取得有關

的事務委員會同意後）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，並提出充分理由，以便把 12 月的期限延

長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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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工作計劃： 

 

小組委員會將集中研究下列範疇及提出建議：  

 

一、檢視目前長者輪候安老院舍的時間及基準，並提出改善建議； 

二、檢視目前政府資助、購買及新建安老院舍宿位的工作進度及成效，並提出改善建議； 

三、檢視《安老院規例》第 20（1）條，除第 20（2）條另有規定外，安老院的任何部分所處

高度，離地面不得超過 24 米的規定，並提供修訂建議； 

四、檢視「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」及「鼓勵在新私人發展物業內提供安老院舍院址的

計劃」的使用情況、進度及成效，並提出便利營辦商申請的適切協助及其他改善建議； 

五、商討可以增加安老院舍宿位的其他方案。 

 

本人謹請把上述建議納入最近期的委員會會議的議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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